关于对《磴口县布和1X井场3口井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磴口县布和1X井场3口井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现场核查、审议研究后，现对该项目批复如下：
一、建设内容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宝力格嘎查，总投资为3890万元，环保投资150万元，项目在布和1X井场内部署建设3口井，布和1X设计井深5800m，布和101井设计井深5650m，布和102井设计井深5650m，3口勘探井依次施工；施工包括钻前工程、钻井工程、试油工程、封井工程及相应地面配套设施等。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地点、性质、规模、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工程在建设、生产运营中，重点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1.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现场设置围挡，道路洒水抑尘，表土堆存区、原材料堆存区等遮盖密目网，运输车辆应用篷布遮盖。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场界执行《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8-2020）企业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场内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要求；柴油发电机尾气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2.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钻井废水暂存于废水罐，上清液通过螺杆泵抽回到泥浆不落地循环系统，继续使用，无法使用的废水定期拉运至内蒙古众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油气田废弃物集中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经移动环保厕所收集清掏。
3.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安装防振基座，定期维护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噪声应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中各施工时间段的作业噪声限值。
[bookmark: _GoBack]4.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废弃泥浆、岩屑暂存于废水罐后定期外运至内蒙古众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油气田废弃物集中处理厂处理；废润滑油、事故落地油、废防渗材料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均定期交由内蒙古华宝固危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当地乡镇生活垃圾点统一清理。固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应分别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有关规定。 
三、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编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防止意外事故造成环境污染。建立健全各环保设施运行台账，加强对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杜绝污染事故，确保环境安全，并按照《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监测计划，加强对大气、土壤、地下水、噪声等各要素的跟踪监测，防止发生污染事故。
四、项目属于勘探工程，钻井完成，需要进行封井或弃井。有利用价值的实施临时封井，水泥封固井眼、套管头上安装符合压力要求的丝扣法兰并标注井号、设警示标志，移交管理并定期巡视，后续生产需另行履行环保手续；无利用价值的实施永久封井，水泥塞隔离各油气层、打地表水泥塞，恢复地貌并设识别保护标志。同时拆除临时设施，表土摊铺覆盖井场并开展植被恢复。
五、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环评文件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磴口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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